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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貪指引第 3 號 - 「醫療採購弊端防制作為」

前言

近期發生公立醫院集體醫療採購弊案，無論涉案層級、

起訴人數、採購件數金額都創醫界貪瀆弊端之最，且涉

案人員多為醫院高層，除了浪費鉅額健保資源外，更損

及醫病長期建立之信賴關係。

這起集團性弊案，是醫療院所自負盈虧的前提下，基於

醫院發展的考量，將核心業務外包給廠商經營，惟醫療

行為一旦變成商業行為，考量的往往就不是病人權益，

甚至可能出現「過度醫療」行為，容易產生種種弊端，

並浮現出道德與專業價值淪喪的危機！

案情摘要

某主管機關辦理專案清查所屬醫院醫療業務經營合作及

委外案件，發現外包廠商有集團性及集中性，顯示相關

廠商間有重大異常關聯，爰將相關資料移送檢調機關。

案經檢調機關偵辦，發掘外包廠商勾結行賄該主管機關

醫院管理委員會及所屬多家醫院高層人員，疑有利用職

務上之權力、機會，透過圍、綁標方式為廠商關說護航，

並且收受賄賂、不正利益、接受不當招待等情事，業經

檢察官以貪污罪嫌提起公訴。

違反法例：

一、貪污治罪條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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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府採購法。

三、醫療法。

四、主管機關99 年2 月23 日公告之「醫療機構業務外包

作業指引」。

五、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。

六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。

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布之醫師倫理規範。

八、行政院衛生署公告「醫師與廠商間關係守則」。

問題分析

一、醫院核心醫療業務外包，內控監督機制失靈：

醫療院所或基於營運效能與成本管控之考量，或因地

處偏遠醫師人力召募困難等不同之緣由，而將醫療業

務委由廠商經營。自 96 年開始，部分所屬醫院開始改

依「政府採購法」之規定辦理業務外包。該主管機關

雖以任務編組方式，成立了醫院管理委員會，負責所

屬醫院監督管理工作，但對醫療業務外包缺乏監督管

理機制，所屬醫院院長均得自行決定運作業務外包採

購事務，而使廠商得以利用機會對醫事人員進行利益

輸送。另醫院進用約用人員辦理採購情形普遍，約用

人員流動性高，對採購法令不甚熟稔、專業能力不足，

未能先期查覺採購案件異常情形，導致醫院內控機制

失靈。

二、高階人員輪調制度潛藏漏洞：

依該主管機關所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兼任院長、副院

長任期及遴用辦法相關規定，醫事人員兼任院長、副

院長之任期為三年，期滿並得連任一次；且遴選作業

以對內通知（擢內）為原則、公開徵求為例外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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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涉案人員得以在不同地區醫院之同一職位上長期

任職，進而相互牽引薦介，形成集團性之犯罪。

三、廠商重利引誘：弊案涉案廠商頻繁進出醫院接觸醫院

內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以逐步「打通關」，依醫院人

員層級高低，以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做為回扣進行

利益交換，除現金交易之外，亦有贈送金條等貴重之

物品，甚或招待食宿、出國旅遊，足徵廠商每以重金

引誘，挑戰醫事人員道德良知。

主管機關檢討與策進作為

本主管機關事發後，立即採行一連串的防弊興利作為，

並向外公布，展現改革決心，包括：撤換相關涉案人員，

檢討所屬醫院院長與副院長任期、考評、輪調與遴選之

相關規定；進行醫院管理委員會之改組，遴聘公共衛生、

醫療、管理、護理等領域專家學者及社會賢達等擔任醫

院管理委員會委員；加強所屬醫院採購人員專業訓練，

提升採購人員專業能力；檢討所屬醫院採購之權限與程

序，禁止醫療核心業務外包，並責由各醫院成立委外業

務管理小組，強化內部控制監督工作；加強醫院監辦單

位之審核，如有發現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時，應主動通

知政風單位瞭解查察；針對檢舉或篩選之異常案件加強

稽核作為；督導所屬醫院政風單位辦理醫院醫療儀器採

購（合作）案件專案清查。

本署叮嚀

醫院每年採購大量的藥品與醫療器材，此類採購案動輒

上千萬，甚至上億的巨額利益驅使下，多家廠商分別先

向醫管會執行長、醫院正副院長、承辦科室主任關說，

並給予「一定比例」的回扣，同時與醫院協議器材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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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最後圍標、借牌取得招標案，據初步估算不法利益高

達數億元，浪費健保資源，造成全民損失。是醫療機構

業務委外經管（業務外包）誠宜注意后列事項：

□ 業務委外經管是否符合衛生署「醫療機構業務外包

作業指引」所示，以非醫療核心業務為原則？如屬

診斷、治療、核心護理業務之外包，是否詳述理由？

□ 業務委外經管選定承攬者時，是否符合採購相關法

令規定？

□ 醫療機構負責採購標辦人員是否熟悉採購相關法令

？是否擁有採購證照？

□ 是否檢視採購標辦作業有無公共工程委員會揭示之

「採購錯誤態樣」？

□ 醫療機構採購作業過程對於監辦單位意見、廠商疑

義、異議、申訴等是否妥適處理？

□ 委外經營合約是否週延完善？履約管理過程及違約

處理是否合法、適當？

□ 是否檢視委外經營效益？評估是否確實？

□ 醫療機構採購作業上級監督及稽核機制是否完善且

落實？

□ 是否定期辦理採購案件綜合分析，以檢視單一個案

標辦不易發現之違規癥候，並為適當處置？

□ 負責採購標辦、履約管理人員與受委託業者之互動

是否恪遵職場倫理規範？

結論

近來多起醫界違法案例，從假癌症真開刀詐領健保費、

檢體調包、醫師收受藥商回扣、變相接受經費贊助等，

顯示醫界自律及機關內控的重要，特別是在建立揭弊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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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的面向尤有強化空間。本次弊案之發掘，機關首長勇

於揭弊誠為關鍵，不僅由於貪污案件的犯罪黑數極高、

共犯結構複雜且具高度隱密性，也因為醫學知識浩瀚專

業，未曾接受醫療專業教育的一般人根本無法得知醫師

醫療行為之適當性與必要性。因此醫界職場犯罪更有賴

於醫界自行舉發與約制，機關首長尤應以「主動發掘、

明快處置、配合偵辦、對外說明」之態度將危機視為轉

機，致力改革，以回應民眾期許。


